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发[2010]36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0-2011学年度

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
校2010-2011学年度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办法》。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
主题词：院（系）级工作  考核  办法  通知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校办公室 2010年11月5日印发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2010-2011学年度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办法
根据2010-2011学年度学校工作计划要点，为推进学校重点工作，保证学校日常工作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订2010-2011学年度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办法。

一、考核组织
学校成立由校长办公会议全体成员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系级工作考核小组，校长任组长。考核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全部考核工作。

二、考核程序

1. 学校制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0-2011学年度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学年度考核目标》（简称《工作考核目标》，见附件），作为对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的基本依据，于学年初下发到院（系、部、教学基地）。

2．学年度结束时，各院（系）级教学单位根据《工作考核目标》进行自评，向学校提交写实形式的自评报告。

3．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归口原则对各院（系）级教学单位的自评情况进行核实，并根据平时工作情况提出考核意见。

4．学校院（系）级工作考核小组召开会议，审核院（系、部、教学基地）学年度工作总结（含自评报告）及职能部门提出的考核意见，研究确定对各院（系）级教学单位的考核结果。

5．学校考核结果公示一周，听取意见并研究。

6. 学校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小组最终确认考核结果，并报学校董事会备案。

三、考核等级及标准

（一）考核指标达标说明

2010-2011学年度院(系)工作考核设建设与发展和日常管理两类一级考核指标，12个二级考核指标（基础科学部和电工电子教学基地为10个），70个主要观测点（基础科学部和电工电子教学基地为42个）。每个二级指标中包含若干关键性观测点(以黑体字标识)。

（二）考核等级及标准

1.对院、系、部、教学基地工作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

2.院、系评判标准

优秀：二级指标达标项数不低于11项，且在总的非关键性观测点中不达标项数不多于4项。

合格：二级指标达标项数不低于9项，且在总的非关键性观测点中不达标项数不多于8项。

不合格：二级指标达标项数低于9项，或在总的非关键性观测点中不达标项数多于8项。

3.基础科学部和电工电子教学基地评判标准

优秀：二级指标达标项数为10项，且在总的非关键性观测点中不达标项数不多于3项。

合格：二级指标达标项数不少于8项，且在总的非关键性观测点中不达标项数不多于5项。

不合格：二级指标达标项数少于8项，或在总的非关键性观测点中不达标项数多于5项。

4. 二级考核指标合格标准

二级考核指标合格标准是该指标的关键性观测点全部达标，并且其余观测点不达标项仅为一项。

四、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学年度考核结果不能评为优秀：

1.本学年本单位（含外聘教师）发生重大教学及管理责任事故；

2.本学年本单位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五、绩效考核奖

学校对院、系、部、教学基地工作考核结果与单位年终绩效奖酬发放挂钩。院、系、部、教学基地根据对本单位专职人员考核进行年终绩效奖酬金的二次分配。学校董事会按院、系、部、教学基地工作考核结果对实行年薪制的院、系、部、教学基地负责人发放绩效考核奖。

考核为优秀的单位，学校按100%发放单位年终绩效奖，并另发20%的“工作业绩优秀奖”；考核为合格的单位，学校按100%发放单位年终绩效奖；考核为不合格的单位，学校对超出合格标准容许的未达标项按每项扣减年终绩效奖的10%发放单位年终绩效奖。

六、学校设立2010-2011学年度教学改革和创新业绩突出奖，各单位根据本学年度工作实际申报，经系级工作考核小组和奖励委员会评审，报校长办公会通过后予以奖励。

附件：《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10-2011学年度院系级工作学年度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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